
定价成本监审报告

长双发改成价监字[2025] 1号

关于长春市成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
城镇供热定价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第8号），2025年9月16日至2025 年10月23日，我局委托吉林光大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长春市成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泰热力）和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电热力）2户供热企业2022-2024年采暖期的供热成本进行了审核。依据《专项审核报告》（吉光审字[2025]第468号）、（吉光审字[2025]第469号），现将成本监审具体情况综述如下： 
1、 监审项目
    成泰热力和吉电热力2022-2024年采暖期供热定价成本。
2、 监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第8号）；
（三）《吉林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引入第三方审核服务暂行办法》（吉省价审〔2017〕251号）；
（四）《吉林省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操作规范（试行）》（吉省价审〔2016〕236号）；
（五）《吉林省城市供热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吉省价审〔2016〕237号）；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七）《企业会计制度》；
（八）《企业会计准则》；
（九）其他有关财务规定；
（十）被监审单位提供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相关资料。
三、监审原则和程序
审核成泰热力、吉电热力城镇供热成本按照合法性、相关性、合理性、权责发生制原则，依据规定的程序进行。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方式，聘用吉林光大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负责本次成本审核工作，签订《成本审核服务合同》和《成本审核服务保密承诺书》，明确第三方审核服务工作目标和要求，审核依据、原则、方法和标准，对企业提供供热成本申报数据进行资料初审、实地审核，根据第三方提供的专项审核报告形成初步监审结论，意见告知，集体审议，出具成本监审报告。 
四、经营者基本情况
长春市成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4月28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0112785910492Y；住所：双阳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宋家村一社；法定代表人：谢利民；注册资本：壹亿贰千万元整。
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12310035081M；住所：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办事处长清公路21公里处；法定代表人：李宏岩；注册资本：玖仟叁佰叁拾伍万元整。
五、经营者成本审核情况
（1） 成本构成情况
本次审核的供热定价成本由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税金及附加构成。
（2） [bookmark: _GoBack]成本调整情况
根据成本监审相关规定，我们核减了超出规定标准的维修费、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财务费用及与供热无关的费用等，从总成本中扣减了供热相关补贴收入。
成泰热力供热企业2022年采暖期申报供热总成本为181,386,909.57元，核减供热总成本为28,877,856.85元，核定供热总成本为152,509,052.7元；
2023年采暖期申报供热总成本为192,402,148.17元，核减供热总成本为37,974,977.02元，核定供热总成本为154,427,171.15元；
2024年采暖期申报供热总成本为183,743,889.1元，核减供热总成本为33,887,266.87元，核定供热总成本为149,856,622.2元。
吉电热力供热企业2022年采暖期申报供热总成本为48,003,161.27元，核减供热总成本为22,321,992.56元，核定供热总成本为25,681,168.71元；
2023年采暖期申报供热总成本为47,342,453.72元，核减供热总成本为25,663,099.51元，核定供热总成本为21,679,354.21元；
2024年采暖期申报供热总成本为41,139,728.57元，核减供热总成本为18,960,573.84元，核定供热总成本为22,179,154.73元。
（三）面积调整情况
将基本热费面积按照20%折算成开栓面积计入开栓总面积。
成泰热力供热企业2022年采暖期开栓总面积为5,107,396.35平方米，核增开栓面积为256,381.6平方米，核定开栓总面积为5,363,777.95平方米；
2023年采暖期开栓总面积为5,031,962.62平方米，核增开栓面积为345,485.3平方米，核定开栓总面积为5,377,447.92平方米；
2024年采暖期开栓总面积为5,124,604.42平方米，核增开栓面积为343,732.10平方米，核定开栓总面积为5,468,336.52平方米。
吉电热力供热企业2022年采暖期开栓总面积为895,207.35平方米，核增开栓面积为48,920.00平方米，核定开栓总面积为944，127.35平方米；
2023年采暖期开栓总面积为725,590.75平方米，核增开栓面积为91,960.00平方米，核定开栓总面积为817,550.75平方米；
2024年采暖期开栓总面积为661,034.16平方米，核增开栓面积为97,380.00平方米，核定开栓总面积为758,414.16平方米。
六、2022-2024年（2022.05.1-2025.04.30）采暖期供热成本监审结论
成泰热力供热企业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含税）28.18元/㎡；
成泰热力供热企业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不含税）26.49元/㎡；
吉电热力供热企业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含税）27.65元/㎡；
吉电热力供热企业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不含税）27.05元/㎡。
七、供热成本核定表（见附表）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双阳区共有七家供热企业，成泰热力在网面积占城镇在网面积的93%，占全区在网面积的56.18%，因此成泰热力核算的单位供热成本具有代表性。
（二）基本热费面积按照20%已折算计入开栓面积，每年采暖期平均增加开栓面积共394,619.7平方米，其中成泰热力增加开栓面积为315,199.7平方米，吉电热力增加开栓面积为79,420.00平方米。
（三）本次核算的单位成本为居民和非居民的综合单位成本。
（四）被监审单位所提供相关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被监审单位负责。
（五）吉林光大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其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吉光审字[2025]第468号）、（吉光审字[2025]第469号）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六）参加本次成本监审的工作人员与被监审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七）本报告仅为此次调整双阳区供热价格提供成本依据。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引用本报告内容，可能会出现由于核算指标等概念的不同形成误差，本报告制作单位不承担责任。


长春市双阳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11月5日
	










附表1:

城市供热成本核定表

	企业名称：长春市成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2022-2023采暖期
	2023-2024采暖期
	2024-2025采暖期

	一、供热面积(开栓面积）m²
	5363777.95 
	5377447.92 
	5468336.52 

	二、成本合计
	152,509,052.71 
	154,427,171.15 
	149,856,622.20 

	    其中：变动成本
	132,936,579.06 
	126,574,505.62 
	117,755,519.26 

	          固定成本
	35,623,193.41 
	39,343,333.96 
	39,837,107.11 

	（一）生产成本
	159,095,835.80 
	153,817,285.48 
	145,024,551.69 

	1、原煤
	78,637,380.17 
	76,736,167.56 
	62,508,473.05 

	（1）原煤
	70,809,180.74 
	71,719,602.71 
	47,848,211.57 

	（2）煤进项税转出
	7,828,199.43 
	5,016,564.85 
	14,660,261.48 

	2、外购热源
	35,307,702.02 
	45,660,148.12 
	42,972,446.97 

	（1）外购热源
	35,307,702.02 
	45,660,148.12 
	42,972,446.97 

	3、水费
	510,805.46 
	928,049.97 
	849,787.50 

	4、电费
	18,480,691.41 
	3,250,139.97 
	11,424,811.74 

	5、生产人员职工薪酬
	5,969,917.71 
	7,528,007.06 
	7,462,757.40 

	6、折旧费
	15,037,051.15 
	14,387,448.81 
	14,230,238.73 

	7、材料费
	728,811.67 
	1,040,831.50 
	842,185.66 

	8、维修费
	2,475,550.62 
	2,359,884.69 
	3,692,570.12 

	9、其他制造费用
	1,947,925.59 
	1,926,607.80 
	1,041,280.52 

	（二）期间费用
	9,463,936.67 
	12,100,554.10 
	12,568,074.68 

	1、管理费用
	6,912,846.19 
	8,832,495.06 
	8,388,914.35 

	（1）管理人员职工薪酬
	2,530,496.28 
	3,529,096.03 
	3,743,996.21 

	（2）折旧费
	993,413.03 
	1,090,401.24 
	1,084,135.97 

	（3）修理费
	227,889.91 
	145,636.82 
	113,502.27 

	（4）水电费
	20,923.47 
	27,879.16 
	32,793.40 

	（5）业务招待费
	309,743.09 
	237,930.27 
	182,637.87 

	（6）其他费用
	2,830,380.41 
	3,801,551.54 
	3,231,848.63 

	3、财务费用
	2,551,090.48 
	3,268,059.04 
	4,179,160.33 

	（三）营业税金及附加
	91,182.69 
	106,511.99 
	222,546.19 

	（四）扣除项目
	16,141,902.45 
	11,597,180.42 
	7,958,550.36 

	1、财政供暖补贴
	9,918,600.00 
	3,798,000.00 
	

	2、其他
	6,223,302.45 
	7,799,180.42 
	7,958,550.36 

	三、单位供热成本（含税）（元/㎡）
	28.43 
	28.72 
	27.40 

	四、单位供热成本（不含税）（元/㎡）
	26.97 
	27.78 
	24.72 

	五、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含税）（元/㎡）
	28.18

	六、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不含税）（元/㎡）
	26.49


	

附件2：
城市供热成本核定表

	企业名称：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
	
	
	

	项目
	2022-2023采暖期
	2023-2024采暖期
	2024-2025采暖期

	一、供热面积(开栓面积）m²
	944,127.35
	817,550.75
	758,414.16

	二、成本合计
	25,681,168.71
	21,679,354.21
	22,179,154.73

	    其中：变动成本
	17,589,156.23
	14,943,428.78
	15,185,632.25

	          固定成本
	9,505,800.00
	8,016,656.37
	8,348,027.76

	（一）生产成本
	24,073,924.21
	20,315,244.93
	21,151,956.17

	2、外购热源
	17,052,719.27
	14,263,627.86
	14,332,537.66

	（1）外购热源
	16,514,085.63
	13,763,358.09
	13,851,053.81

	（2）进项税转出
	538,633.64
	500,269.77
	481,483.84

	3、水费
	141,997.61
	130,203.59
	196,331.02

	4、电费
	394,439.35
	549,597.32
	656,763.57

	5、生产人员职工薪酬
	2,628,206.08
	1,534,958.27
	1,808,137.59

	6、折旧费
	2,768,816.09
	2,611,343.93
	2,903,423.58

	7、材料费
	139,353.44
	192,104.76
	240,276.52

	8、维修费
	310,440.67
	264,006.96
	185,189.38

	9、其他制造费用
	637,951.70
	769,402.25
	829,296.86

	（二）期间费用
	3,021,032.02
	2,644,840.21
	2,381,703.83

	1、管理费用
	
	0.00
	0.00

	（1）管理人员职工薪酬
	
	0.00
	0.00

	（2）折旧费
	
	0.00
	0.00

	（3）修理费
	
	0.00
	0.00

	（4）水电费
	
	0.00
	0.00

	（5）业务招待费
	
	0.00
	0.00

	（6）其他费用
	
	0.00
	0.00

	2、销售费用
	
	0.00
	0.00

	3、财务费用
	3,021,032.02
	2,644,840.21
	2,381,703.83

	（三）营业税金及附加
	63,266.20
	48,139.95
	51,058.98

	（四）扣除项目
	1,477,053.72
	1,328,870.88
	1,405,564.25

	1、财政供暖补贴
	
	0.00
	0.00

	2、其他
	1,477,053.72
	1,328,870.88
	1,405,564.25

	三、单位供热成本（含税）（元/㎡）
	27.20
	26.52
	29.24

	四、单位供热成本（不含税）（元/㎡）
	26.63 
	25.91 
	28.61

	五、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含税）（元/㎡）
	27.65

	六、三年平均单位供热成本（不含税）（元/㎡）
	27.05




